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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３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１３

人，会议由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公司

已经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

７．２

亿元（含

７．２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且发行完毕后累

计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４０％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可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状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３

年（含

３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

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

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债券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根据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等有

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

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每期的规模、是否设置

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上市地点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

事宜；

（

２

）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

３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４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

的相关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

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

的信息披露；

（

５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６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７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若公司本次债券发行后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

息的情形时，将采取如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根据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作出决

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延长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之一为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该项目原预计建设期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该项目原

选址地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源工业园，后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将该项

目建设地点变更到公司拥有的一宗位于黄岛区保税区东侧、长白山路西侧的地块上。 项目建

设地点变更后，由于开工建设前需办理相关审批程序，相应导致开工时间晚于预期，因此建设

期截止日相应推迟。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通过与建设施工单位协商，加班加点，加快项目基础

建设，并在项目基建完工后，立刻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预计项目整体完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项目除建设期延长外，其他内容均较原项目没有变化，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

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募投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建设期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

０２１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涉

及股东大会职权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故公司董事会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予以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 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２０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在公司

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３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吉庆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

议案：

《关于延长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募投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一、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３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９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８８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

，

４２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３０５．９０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

到位，并由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募投项目为：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和年产

１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 其中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原预计建设期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拟将该项目建

设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本次延长募投项目建设

期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延长项目建设期的具体原因及影响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原选址地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源工业园，后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将该项目建设地点变更到公司拥有的一宗位于黄岛区保税区东侧、长白

山路西侧的地块上。 项目建设地点变更后，由于开工建设前需办理相关审批程序，相应导致开

工时间晚于预期，因此建设期截止日相应推迟。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通过与建设施工单位协商，加班加点，加快项目基础建设，并在项目

基建完工后，立刻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预计项目整体完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项目除建设期延长外，其他内容均较原项目没有变化，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

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度要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效益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期的议案》。 同时，监事会发表专门意见：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没有违反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期。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

的核查意见》， 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主要是由于募投项目实施地方的变更所

致，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议案已经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规定。

募投项目的延期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和研发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４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５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

设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会议地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源工业园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已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源工业园赛轮股份二楼第一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

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

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其他相关人员。

四、股东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账户卡。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股东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

章）。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１５

：

３０

之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材料备于资本规划部内

２

、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会务联系人：宋军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６９１６２１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２－８６９１６５１５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全权代表本人

／

本公

司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的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表本人

／

公

司签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二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２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３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４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５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６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７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８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９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如委托人对上述事项未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签名）： 股东卡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天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２

，

７１２

，

０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１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２ ０８＊＊＊＊＊２３２

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１＊＊＊＊＊６８９

罗天文

４ ０１＊＊＊＊＊２９５

黄月江

５ ００＊＊＊＊＊９２９

雷利民

６ ００＊＊＊＊＊４３７

王忠海

７ ００＊＊＊＊＊９１１

谭兴烈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刘志惠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１５

。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１０

。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12-017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40

元

/

股（含税）、

0.36

元

/

股（税后）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根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现将有关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

下：

一、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由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截至

2011

年末，本公司总股本为

2,226,611,695

股，本次利润分配以此为基数进行分红

派息，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

2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

、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和

QFII

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扣除

10%

个人所得

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60

元，即每股

0.36

元。 持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不代

扣所得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即每股

0.40

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1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本次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富盛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盛达发展公司和宁

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中心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2

、除上述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0574-87425136

传真：

0574-87425390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2-022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沂蒙创业园区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 董事长高文班、董事高进华、井沛花现场出

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武希彦、刘洪渭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高文班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公司召开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

投资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0

）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6

）。

为了规范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同意全资子公

司史丹利化肥当阳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阳市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同意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遂平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平支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同意公司连同上述全资子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内容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订协议后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5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与销售业务相关的车辆及广告宣传品等资产整体划转至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

为了整合公司管理业务，促进全资子公司临沂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

司拟将与销售业务相关的车辆、广告宣传品及部分固定资产无偿整体划转至全资子公司临沂

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本次拟整体划转的资产包括与销售相关的车辆、广告宣传品、部分固定资产、存货、与存

货相关联的债权和债务以及相关的人员。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拟划转的与销售业务相关的

车辆和部分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10,322,661.42

元， 广告宣传品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3,

024,516.90

元，存货及与存货相关联的债权和债务为

0

元，上述划转的资产总计人民币

13,347,

178.32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66%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该议案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5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2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2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1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108,940,838.99

元。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0,894,083.90

元后，当年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8,046,755.09

元

,

加上年初结转未分配利润

118,959,111.97

元，本年度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7,005,867.06

元。

公司以

2011

年度末总股本

21,96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3,920,000.00

元，剩余

173,085,867.06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1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2

年

6

月

8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

《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5]102

号）的规定，本公司对于自然人股

东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8

元。

2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本公司对于

QFII

股东按

10%

的税率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8

元；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

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0

元。

3

、除范建刚、范立义、范岳英、钱维玉、谢佐鹏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外，其他股东

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工业集中区西区人民南路

8

号

邮 编：

215554

联系电话：

0512-52122997

传 真：

0512-52401600

七、备查文件目录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炼石 公告编号：

2012-023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以书

面和邮件形式发出，于

2012

年

6

月

2

日上午

10

时在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人，实到董事七人，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拟继续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本公司提供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炼石 公告编号：

2012-024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2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

2012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会议审议，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开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3

、本次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

5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

6

、出席对象：

（

1

）凡是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7

、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环城南路

98

号御城大厦三层――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2

、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3

、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详见

2012

年

4

月

13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指定网站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4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1

年度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954,

978.77

元，营业利润

-45,593,033.28

元，利润总额

-45,593,033.28

元，净利润

-45,593,033.28

元。

报告期由于母公司没有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董事会提议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6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详见

2012

年

4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指定网站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7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拟继续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本公司提供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聘期一年。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详见

2012

年

6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指定网站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8

、关于

2011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拟定

2011

年度审计费用为

28

万元。

9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上述第

1

、

2

、

4

、

5

、

8

、

9

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详见

2012

年

4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指定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

告》。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请符合上述条件股东或代理人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

(

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8:00)

持

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法人单位的授权委托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个人委托代理出

席的，应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先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咸阳市渭阳西路

70

号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712021

）

联系人：赵兵

电话：

029-33628567

传真：

029-33628567

四、其它事项

1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

2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代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编号：

2012-026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名称：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4

日下午

14

：

00

时

3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

14

层）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根伙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8

、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

人，代表股份

431,045,98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3.77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形成

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

431,045,98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商业银行借款合同的议案》

同意股

431,045,98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项目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股

431,045,98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朴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６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４３

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６４３

孙耀忠

３ ０１＊＊＊＊＊６４４

梁中华

４ ０１＊＊＊＊＊４４６

孙定文

５ ０１＊＊＊＊＊１９５

唐国忠

６ ０１＊＊＊＊＊２６３

赵书峰

７ ０１＊＊＊＊＊５１８

王瑞金

８ ０１＊＊＊＊＊４９０

焦雷

９ ０１＊＊＊＊＊６３２

冯长虹

１０ ０１＊＊＊＊＊６９９

崔金华

１１ ０１＊＊＊＊＊５５８

李金榜

１２ ０１＊＊＊＊＊６９８

席国钦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席洪民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７－６９６６２５３６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７－６９６６２５３６

六、备查文件

１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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